
关于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

主要负责人刘青桐任职情况的公示

为适应公司的经营战略发展需要，经我司考察，拟任命刘青桐为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

福建分公司主要负责人。依据中国银保监会《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员工履职回避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的文件内容，刘青桐属于我司需要履职回避的人员，原则上不得担任我司福建分公司主

要负责人。但鉴于刘青桐本人提出，担任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强

烈意愿，并坚决维护中国银保监会的指导意见，组织并领导机构开展履职回避管理工作，分

步推进回避工作实施计划，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。我司总公司管理层经会议决议：考虑到刘

青桐本人的合规意识强，业务水平高，良好的工作胜任能力及工作需要，是担任我司福建分

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理想人选，按照履职回避文件的豁免回避程序，使用豁免条款，拟任命刘

青桐为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主要负责人。

现予以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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